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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梅河口市第二医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审查。为保证审查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拟审查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个工作日。听证权利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2个工作日内申请人、利害关系人可提出听证申请。

联系电话：0435-4890609（环评办） 

　　通讯地址：建国路与爱民大街交汇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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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河口市第二医院建设项目       
	梅河口市山城镇团结路246号
	梅河口市第二医院
	吉林省天成环境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本项目名称为梅河口市第二医院建设项目，项目拟投资61600万元。项目位于梅河口市山城镇团结路246号，东经125°25′24.517″，北纬42°21′58.113″，建设项目所在地块周围规划为住宅、商业机构为主。占地面积7355.85平方米。床位数100张，设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预防保健等17个临床和医技科室，用地性质为医疗建设用地。

	4.1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

梅河口市第二医院成立于1951年11月，是一所二级丙等综合医院，位于梅河口市山城镇团结路246号，占地面积7355.85平方米。已完成主体施工建设，主体施工期间不存在环保投诉。本项目施工期仅进行食堂油烟设置油烟净化器及高于楼顶专用烟道；锅炉烟气设置30m高锅炉排气筒及布袋除尘器。施工期环境保护措施如下：

4.1.1废水污染防治措施

由于本项目施工仅是简单装修及设备的安装。因此，本项目施工期废水主要是为施工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排到院内污水处理站。

4.1.2废气污染防治措施

施工期污染主要为设备搬运过程产生的少量扬尘，施工期扬尘经采取围挡、施工场内定期洒水喷淋、运输车辆加盖苫布、加强管理、搅拌机搅拌在密闭搅拌罐内完成等措施来减轻对附近环境空气的影响。随着施工进度的结束，施工扬尘的影响也会随之消失。

4.1.3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①在满足施工需要的前提下，尽可能选取噪声低、振动小、能耗小的先进设备。加强对施工机械的维护保养，避免由于设备性能差而使机械噪声增大的现象发生。

②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工期。施工期间精心组织施工，禁止高噪声设备夜间施工。

③施工部门应统筹安排好施工时间，根据施工作业各阶段的具体情况，尽量避免高噪声机械设备集中使用或几台声功率相同的设备同时、同点作业，以减少作业时的噪声级。

4.1.4固废物污染防治措施

①生活垃圾

施工人员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处理，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二次污染。

②装修垃圾

本项目施工期废物以施工人员废弃包装物为主。废弃包装物回收外卖，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影响。
1、废水

本项目的综合废水，包括职工排水、住院排水、门诊排水、食堂排水及锅炉排水，经院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经运输罐车运至梅河口市山城镇污水处理厂进行处理。执行《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表2预处理排放标准。根据《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中表2预处理排放标准.

废气

（1）恶臭气体

本项目污水处理站位于住院部北侧，项目污水站处理废水过程中会产生臭气，臭气的主要成分为氨、硫化氢等废气。项目污水站处理工艺为采用“格栅+调节+混凝沉淀+二氧化氯消毒”处理工艺，不设生化工艺，使用高纯二氧化氯发生器，故项目产生的污水站臭气极少，这类恶臭气体主要为氨、硫化氢等。在主要产臭构筑物（格栅井、调节池、混凝沉淀池等）均采取加盖密封措施，污泥及时清运，减少堆存时间。在落实上述措施的前提下，项目恶臭气体对环境空气的影响范围小、程度轻，属于可接受范围，无组织排放可以满足《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466-2005排放标准。

（2）柴油发电机废气

本项目设有一台80kW柴油发电机，柴油发电机位于发电机房内，发电机仅为停电时备用，柴油使用含硫率小于0.2%的0#优质轻柴油。

发电机位于住院部西侧，废气通过专用烟道排放，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中的最高允许排放浓度限值，对周围环境影响很小。

（3）食堂油烟

本项目设有食堂，用餐人数为343人（职工243人、病人100人），按人均耗油量10g/人·d，则食用油用量约1251.95kg/a。厨房油烟经油烟净化装置处理后，通过高于楼顶的专用烟道排放，油烟挥发一般为用油量的1%-3%，本环评取2%，则油烟产生量为0.025t/a，产生浓度1.07mg/m3，熬制工序上方需安装工业油烟净化装置，净化效率约85%，风机风量16000m³/h（每天运行4h），则经过油烟净化设施处理后排放量0.0038t/a，排放速率0.00256kg/h，排放浓度约为0.16mg/m3，低于《饮食业油烟排放标准（试行）》（GB18483—2001）标准中规定的限值2.0mg/m³。

（4）锅炉废气

本项目建设一台3t/h生物质热水锅炉，年工作180天，日工作24小时，使用生物质燃料1500t。本项目锅炉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锅炉烟气，污染物主要为烟尘、SO2、NOx，项目1台3t/h燃生物质热水锅炉烟气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通过一根不低于30米（并高于周围半径200m内最高建筑物5m以上）的烟囱排放。确保外排污染物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表2中规定的排放限值。

噪声厂界噪声须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固体废物本项目固废包括一般固废和危险废物两类，其中一般固废为职工生活垃圾、废布袋、锅炉灰渣和除尘灰；危险废物主要包括医疗垃圾、化验废液等，已委托吉林省固体废物处理有限责任公司及梅河口市佰利洁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定期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项目的建设使区域自然环境发生改变较小，不会对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影响。企业在全面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污染防治措施和风险防范措施的前提下，污染物排放能够达到国家规定的标准，环境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从环境保护的角度而言，项目建设可行。

	


	注：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政府信息公开指南（试行）》的有关规定，上述环境影响报告书/表不含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公共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内容。


	


